
（上接

D127

版）

（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武陵源旅游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总资产

２

，

３０１

，

９２７

，

０３０．０５ １

，

８２４

，

２４６

，

３７４．１４ １

，

５１９

，

５２５

，

２７７．９４

总负债

１

，

２９９

，

２５８

，

６７６．２０ ９８３

，

４２９

，

７８０．３８ ８３７

，

６８７

，

２９０．３１

净资产

１

，

００２

，

６６８

，

３５３．８５ ８４０

，

８１６

，

５９３．７６ ６８１

，

８３７

，

９８７．６３

营业收入

５１８

，

６８４

，

４９３．００ ３２８

，

５０６

，

５３５．００ ２６１

，

３００

，

９６５．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４

，

００８

，

９６４．２９ １１

，

１８８

，

３５１．９６ －４

，

４００

，

４８７．９８

利润总额

１５

，

８０２

，

３４６．７８ １１

，

９７１

，

４７４．８４ １

，

１４０

，

９６８．１３

净利润

１１

，

８５１

，

７６０．０９ ８

，

９７８

，

６０６．１３ ５９６

，

７２２．６３

注：武陵源旅游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经湖南财苑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湘财苑财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

号），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３

、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基本情况

（

１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

日

住所：张家界锣鼓塔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２２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８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２

（

３－３

）

税务登记证号：湘地税字

４３０８１１４４６７９４３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公园管理；园林绿化。下属企业整体出租、旅游门票、旅游服务、木材、建筑材料、照相、针纺

纺织品、百货、文化用品、副食、五金交电、化工用品、水电、石油、液化汽汽车修理、养殖、歌舞欣赏、保健按

摩、茶叶加工、电视广告（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的，凭相关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森林公园管理处系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

日在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陵源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其上级主管单位为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森林公园管理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公园

管理，园林绿化；下属企业整体出租旅游门票、旅游服务、木材、建筑材料、相、针纺织品、百货、文化用品、副

食、金交电、化工用品、水电、石油、液化气、汽车修理、养殖、歌舞欣赏、保健按摩、茶叶加工、电视广告（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凭相关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森林公园管理处最近三年均通过了工商年检，依法有效存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不存在有破产、

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企业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目前，森林公园管理处与其上级单位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

３

）控股及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森林公园管理处控股及参股企业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张家界绿源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８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及矿产项目投资

张家界市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 ５

，

０００ １９％

景区内游客运输业务

张家界黄石寨客运索道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３－２６ ３

，

６００ ４９％

景区索道运营管理业务

（

４

）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森林公园管理处主要从事公园管理、园林绿化、旅游门票、旅游服务等业务。

（

５

）主要财务数据

森林公园管理处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总资产

１

，

４４６

，

３８４

，

６７０．２７ ４０３

，

６８８

，

１１７．２５ ３３９

，

３０７

，

８１２．２３

总负债

２５６

，

６５３

，

５２９．０１ ２１７

，

３９８

，

５４６．７９ ３６４

，

０３０

，

９８９．４８

净资产

１

，

１８９

，

７３１

，

１４１．２６ １８６

，

２８９

，

５７０．４６ －２４

，

７２３

，

１７７．２５

营业收入

８９

，

８３６

，

４１５．７０ ６７

，

６４１

，

４１０．１１ ６６

，

２５５

，

８４８．８９

营业利润

１０

，

５７２

，

７２３．５０ －５２

，

０７６

，

９０７．４０ ４５

，

３０１

，

２０４．４２

利润总额

４

，

４８８

，

５１２．６８ －４９

，

０３２

，

７８５．６６ －４５

，

７４４

，

２５７．３４

净利润

４

，

４８８

，

５１２．６８ －４９

，

０３２

，

７８５．６６ －４７

，

２４４

，

２５７．３４

注：森林公园管理处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表经湖南天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鸿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３

号），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次认购股份及股份锁定情况

公司拟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总数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的

Ａ

股股份，每股面

值

１

元。其中，经投集团获得股份数量为

５１

，

４０７

，

８６３

股，武陵源旅游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分别获得

３０

，

２３９

，

９２０

股、

１９

，

１５１

，

９４９

股。

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经投集团发行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的张股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让。为保证《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可行性，武陵源旅游公司与森林公园

管理处承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此外，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收购人———经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土地房产公司承诺，已经持有

的张股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股股票在收购事项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三、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张股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他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张股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共同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张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会议有条件通过。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张股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家界市经

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２

号）及《关于核准张家界市经

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３

号）。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验资，并

出具了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４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张股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的登记手续。

张股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 变更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四、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的变动情况

（一）本次交易实施前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１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４１％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市分行

１１

，

１９９

，

６００ ５．０９％

３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３．５３％

４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９９９

，

９６３ ３．１８％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６

，

３２８

，

５４８ ２．８８％

６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２．７８％

８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００

，

０２９ ２．０５％

９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Ｔ ３

，

９９９

，

９５８ １．８２％

１０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９９

，

９６０ １．００％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公司前十名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持股比例

１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９６

，

３１７

，

８６３ ３０．０２％

２

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３９

，

９２０ ９．４３％

３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１９

，

１５１

，

９４９ ５．９７％

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市分行

１１

，

１９９

，

６００ ３．４９％

５

张家界市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２．４２％

６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７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２０ １．８７％

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分行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３

，

３８４

，

４８２ １．０５％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７９１

，

６９９ ０．８７％

五、本次交易实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

，

１１１

，

６４８ １５．５０％ １３４

，

９１１

，

３８０ ４２．０５％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３

，

９０８

，

２３０ １５．４１％ １３４

，

７０７

，

９６２ ４１．９９％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９７

，

８３０ ０．０９％ １９７

，

８３０ ０．０６％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７

，

８３０ ０．０９％ １９７

，

８３０ ０．０６％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５

，

５８８ ０．００％ ５

，

５８８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５

，

９２３

，

７６９ ８４．５０％ １８５

，

９２３

，

７６９ ５７．９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５

，

９２３

，

７６９ ８４．５０％ １８５

，

９２３

，

７６９ ５７．９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２０

，

０３５

，

４１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０

，

８３５

，

１４９ １００．００％

六、本次交易实施前后主要财务数据比较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元：元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备考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总资产

２５５

，

０７４

，

５２５．２９ ３１３

，

７３６

，

８９８．０４ ４４７

，

５１１

，

８４８．７２ ５２６

，

９８５

，

７０６．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权益

－１０

，

０３１

，

５３８．２４ －２５

，

８６２

，

０５９．９２ １９１

，

１２５

，

７１３．１３ １１１

，

３９１

，

４５３．８６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１０３．７５％ １０９．９８％ ５７．１８％ ７９．６７％

营业收入

９５

，

１５９

，

５７８．６２ ９０

，

５５５

，

３７３．１１ ４０５

，

２５０

，

４７３．９３ ３０３

，

３７３

，

５９４．３４

利润总额

２０

，

９７１

，

７６８．０５ －４６

，

２９１

，

０３５．７６ １０３

，

１７６

，

４３５．８８ －７

，

２０５

，

５７５．６０

净利润

１８

，

６６４

，

６４７．１５ －４７

，

３４３

，

９７４．６１ ８１

，

９４６

，

５０１．５６ －２０

，

４６６

，

１６５．５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０

，

１２７

，

５１８．８９ －３５

，

４２０

，

９４３．２９ ８３

，

４０９

，

３７０．９５ －８

，

５４３

，

１３８．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１

，

６６３

，

９８３．２４ －４３

，

３９０

，

５４４．０７ －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９１５ －０．１６１０ ０．２６００ －０．０２６６

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２．７７％ －１９．１％

注：本次发行后公司备考财务数据已经中审国际审计。本次发行前公司净资产为负，净资产收益率不

能正确表达其收益能力。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实施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未发生变动。

八、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公司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２０．４１％

，是张股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

控股股东。此外，经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土地房产公司持有张股公司

３．５３％

股份，经投集团合计控制张股公司

２３．９４％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经投集团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为

３２．４４％

，仍为张股公

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未导致张股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资产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原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持有的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已

变更至公司名下，并已于环保客运的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验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验资，并出

具了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４６２

号《验资报告》。

二、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经投集团、武陵源

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的登记手续。

三、后续事项

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变更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对于公司章程的修改以及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不存在履约障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情况

１

、 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项的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董事会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刊载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本次交易之《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

、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项的股东大会决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３

、公司本次交易之《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及

相关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五、重组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也未发生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已经履行的协议及承诺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张股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共同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就，协议生效。

（二）尚待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协议及承诺的有关情况

１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经投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张股公司股份自过户至其名下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此外，经投集团还承诺，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的张股

公司股份在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至经投集团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也不予上市交易或转让。为保证《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可行性，武陵源旅游公司与森林公园管理处均承诺：在本次交易中所认购的股份自过户至其

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作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收购人———经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土地房产公司承诺，已经持有

的本公司

７

，

７７２

，

４００

股股票在收购事项完成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让。

２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维护张股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避免与张股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经投集团承诺：

“一、截止本承诺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公司或分支机构均未从事与张股公司同类或相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二、 未来本公司亦将不会通过设立任何控股公司或分支机构及其他方式从事与张股公司同类或相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３

、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减少并规范与张

股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经投集团承诺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张股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及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

回避表决的义务。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张股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时，保证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和张股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

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４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经投集团作为张股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维护张股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经投集团承诺：

“在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本公司承诺保证张股公司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业务

独立、财务独立和机构独立；不占用、支配张股公司的资产或以任何形式干预张股公司对其资产的经营管

理；不干预张股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也不以任何方式侵犯张股公司的独立经营管理；严格遵守对张股公

司及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不以任何方式侵犯张股公司和张股公司其他股东利益；保证张股公司董事、监

事候选人的提名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并且不以任何方式干预张股

公司的人事选举和人事聘任。”

５

、关于环保客运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承诺函

针对本次拟注入标的公司环保客运所拥有的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 环保客运原控股

股东经投集团已出具相关承诺，承诺如因该等瑕疵导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遭受损失，经投集团

将就上市公司实际遭受的损失数额予以全额赔偿。

６

、关于对环保客运固定资产更新资金需求提供支持的承诺

经投集团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环保客运目前车辆等固定资产成新率较低， 未来一段时

间可能存在固定资产更新方面的资金需求，作出如下承诺：

“在环保客运公司自有资金无法满足固定资产更新需求，将影响其正常经营和业绩的情况下，本公司

将采取以下措施保证其资金需求：

１

、运用本公司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方式，对环保客运进行资金

支持；

２

、在本公司自有资金紧张，不足以满足对环保客运公司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对环保客运申请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方式，保证环保客运公司正常的固定资产更新的资金需求。”

７

、关于过渡期损益的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目标公司所产生的利润由张股公司享

有，亏损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按各自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承担。损益的具体

金额以张股公司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确

定。

经投集团承诺：“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

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公司、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的

５１％

。标的资产

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武陵源旅游公司承诺：“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公司、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

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的

３０％

。标的

资产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森林公园管理处承诺：“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张股公司享有，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产生的亏损由本单位、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张

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依各自持股比例承担， 其中本公司承担标的资产中环保客运亏损额

的

１９％

。标的资产过渡期发生的亏损由本公司按照前述比例向张股公司以现金方式补足。”

８

、关于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及协议

（

１

）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

作为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对象，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

对于标的公司环保客运的业绩作出如下承诺：

若本次交易完成后第三年末， 环保客运三年合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经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公司三年合计的净利润数额，上

述交易对方将按照各自在环保客运公司的原持股比例计算股份补偿数， 由张股公司从上述交易对方处回

购并注销，具体补偿方式在张股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约定。

（

２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上市公司与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盈利补偿事项进行了约定，主要内容如下：

１

）净利润预测数

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采用收益法预测环保客运在未来的盈利情况如下：

项 目

预测数据（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净 利 润

４

，

８５８．９０ ５

，

１８２．６０ ６

，

４０６．７６ ６

，

３９２．２４

２

）实际净利润数额的确定

Ａ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张股公司将直接持有环保客运

１００％

的股权。

Ｂ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本次补偿测算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即

２０１１

年

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若本次交易未能如期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实施完毕，则上述补偿测算期间将随

之发生变动。

Ｃ

、协议各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经张股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各方依据《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条款办理完毕资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且张股公司向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

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之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之日，

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

Ｄ

、自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张股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年度审计之前， 张股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环保客运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

年及其后三个会计年度的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相关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额根

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

Ｅ

、张股公司将测算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环保客运的实际盈利数与湘资国际评

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确认的环保客运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称“会计师事务所”）予以审核，并就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Ｆ

、环保客运在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及

２０１４

年度产生的实际盈利数的计算方法，应以中国现

行有效的会计准则为基础，并按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预测净利润口径进行相

应调整后计算确定。其中实际盈利数应为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环保客运当年实现净利润数。

３

）补偿的实施

Ａ

、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如果环保客运在补偿预测期间每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湘资国际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０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预测的环保客运当年度的净利润数额，则差额部分将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

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将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按各自对环保客运的原持股比例计算股份补偿数， 该部

分股份将由甲方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当年度回购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

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Ｂ

、补偿期限届满时，张股公司对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如：

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

则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Ｃ

、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同意在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环保客

运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该专项审核意见的出具时间应不晚于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之日起

１０

日内确定股

份回购数量，并于两个月内完成股份回购及注销。

Ｄ

、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张股公司董事会就本次资产重组所涉及之盈利预测补偿事宜作出决议之

日前，如本次资产重组之每股发行价格由于张股公司股票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除息、除权行为调整，本次回购之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

因上述承诺及协议的条件尚未出现或者承诺期限尚未届满， 有待将来承诺人根据情况履行或继续履

行。

七、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张股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 维护上市公司长远利益和

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目前，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及相关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张股公司已合法取得

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本次交易双方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他约定的履行与约定一致，合法有效。经投集团、武陵

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关于环保客运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承诺函、关于对环保

客运固定资产更新资金需求提供支持的承诺、关于过渡期损益的承诺、关于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及协

议等所作约定合法有效，继续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张股公司向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等发行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张股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

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张股公司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不存在履约障碍。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１

、张股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实施已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和批准；

２

、张股公司已向经投集团、产业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了股票，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３

、张股公司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出的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及实施情况

相符，不存在差异；

４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中，张股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

情形，也不存在张股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５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均已按照相关协议及承诺的约定履

行或正在履行相应义务，在履行相应义务过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的行为；

６

、张股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资产交割实施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新增股份上市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三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度

总资产

２５５

，

０７４

，

５２５．２９ ３１３

，

７３６

，

８９８．０４ ３１７

，

２４２

，

５６１．９７

所有者权益

－９

，

５５３

，

９４４．８１ －３１

，

３１５

，

０９３．２３ －３０

，

６２３

，

８６７．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０．０４６ －０．１２ －０．２３

营业收入

９５

，

１５９

，

５７８．６２ ９０

，

５５５

，

３７３．１１ ８７

，

３２７

，

３４９．３９

利润总额

２０

，

９７１

，

７６８．０５ －４６

，

２９１

，

０３５．７６ －３２

，

１６９

，

５０８．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１２７

，

５１８．８９ －３５

，

４２０

，

９４３．２９ －２２

，

３８９

，

３９７．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１

，

６６３

，

９８３．２４ －４３

，

３９０

，

５４４．０７ －５６

，

９４０

，

６０８．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

，

７７６

，

４５１．０２ ２８

，

３８２

，

２４２．５４ １３

，

０３４

，

９７０．１３

净资产收益率

－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９１５ －０．１６１０ －０．１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０７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经投集团目前拥有的核心景区客运等相关优质旅游资产将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营业务为二线及三级景点的旅游业务及宾馆业务，盈利能力较差且极易受国内外

不利因素的影响。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地震、冰灾等突发事件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亏损进

一步扩大。最近两年，公司相当一部分净利润来自预计负债转回。本次交易后，环保客运将成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武陵源游客运输业务优质资产均将一次性进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主业将明确定位于旅游资源

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与旅游相关的配套服务、核心景区客运业务，业务结构清晰。

上市公司将在经投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整合现有业务，发挥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和资源优势，抓住政府

对旅游行业的主导力度不断加大、湖南旅游产业步入快速发展的黄金阶段的历史机遇，将公司打造成集自

然景区资源开发、景区旅游线路运营于一体的旅游行业的综合开发商、营运商和服务商。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环保客运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盈利水平将会得到相应提升。本次交易有利

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影响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备考报表数据

２０１０

年度

年报数据

２００９

年度

备考报表数据

２００９

年度

年报数据

营业收入

４０５

，

２５０

，

４７３．９３ ９５

，

１５９

，

５７８．６２ ３０３

，

８８０

，

０３４．３４ ９０

，

５５５

，

３７３．１１

营业利润

７３

，

７６９

，

９１５．１４ －２５５

，

３５２．９８ －８

，

５５９

，

５３５．０１ －４８

，

３９０

，

２０６．３４

利润总额

１０３

，

１７６

，

４３５．８８ ２０

，

９７１

，

７６８．０５ －７

，

２０５

，

５７５．６０ －４６

，

２９１

，

０３５．７６

净利润

８１

，

９４６

，

５０１．５６ １８

，

６６４

，

６４７．１５ －２０

，

４６６

，

１６５．５５ －４７

，

３４３

，

９７４．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８３

，

４０９

，

３７０．９５ ２０

，

１２７

，

５１８．８９ －８

，

５４３

，

１３８．８４ －３５

，

４２０

，

９４３．２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６００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２６６ －０．１６１０

注：上表中数据均为合并报表数据，备考报表数据及年报数据已经会计师审计或审核。

若不考虑环保客运因素，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资产总额

２５

，

５０７．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９５５．３９

万元，每股净资产

－０．００４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的每股收益为

０．０９１５

元；若考虑环保客运

因素，根据中审国际出具的“中审国际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５３

号”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及

２０１０

年度合并备考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净资产

１９

，

１６０．３３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９

，

１１２．５７

万元，每股净资产

０．６０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

元。上市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报表

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备考报

表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报

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备考报

表数据

＊

资产负债率

１０３．７５％ ５７．１８％ １０９．９８％ ５９．９４％

流动比率

０．２４ ０．４３ ０．０９２ ０．６４

速动比率

０．２３ ０．４１ ０．０８８ ０．１２

注：财务指标均根据合并报表计算，备考报表数据及年报数据已经会计师审计或审核。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增加了游客运输业务，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指标显著上

升，公司偿债能力增强。

综上，通过本次重组，具有较强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旅游客运业务注入上市公司，这将为上市公

司增强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有利于从根本上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及抗风险能力。

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套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报材料 ；

２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２

号）；

３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３

号）；

４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湘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４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招商证券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７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和网站查询有关备查文件：

１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东路

２０

号中信建投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４４－８２８８６３０

传真号码：

０７４４－８２９０２１８

联 系 人：王安祺、吴艳

２

、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 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项目主办人：刘奇、赵伟

项目协办人：张景耀

项目组成员：刘奇、赵伟、张景耀、陈光、张维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李荣

经办律师：杨柳清、丁少波、熊林

电 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６９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上接

D127

版）

３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

的股权，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９９％

的股权（张家界易程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系原“湖南易

程天下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更名而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更名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

、经投集团持有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

股权，通过张家界市火车站广场建设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张家界市城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

股权。

５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９９％

股权（因业务调整，张家界景区旅游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未开展经营活动， 已经在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注销，并已办妥注销手续。）；

６

、环保客运持有张家界易程天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

经投集团参股公司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湖南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９９５－４－２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４％

（注） 水利发电生产经营

湖南省张家界机场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４－１１－１６ １００ ３０％

土地综合开发服务，政策允许经营的针

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百货、建筑材

料、电子产品等。

张家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６－１３ １００ ２４％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市政公用工程

（不含桥梁、燃气）监理乙级

注：经投集团持有的湖南张家界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

１４％

股权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转让，正在办理过

户手续。

４

、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经投集团为控股型公司，主要进行投资管理业务，本身并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经投集团主要职能为

整合国有优质资产，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融资服务并负责相关管理事宜。

截止目前，经投集团已累计筹集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各类建设资金

３９．９

亿元，投资建设的工程和项目

包括张家界子午西路、防洪堤、城区截污干管、大庸桥公园等，并正在筹建中心汽车站、贺龙体育中心、“六

路四桥”综合改造等工程项目。

５

、主要财务数据

经投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总资产

８

，

９８９

，

４２２

，

２１９．６５ ８

，

６３３

，

５４３

，

３７４．５５ ４

，

４２３

，

６０６

，

３２６．６３

总负债

４

，

４７６

，

８４０

，

４９４．９４ ３

，

７９６

，

７４９

，

９７３．２１ ２

，

６９９

，

５０９

，

０１７．３１

净资产

４

，

５１２

，

５８１

，

７２４．７１ ４

，

６７８

，

７９３

，

３８２．８０ １

，

５６８

，

３６４

，

０９１．４１

营业收入

５１９

，

４３９

，

３３０．３６ ４００

，

１１５

，

０４２．２８ ３２２

，

５１０

，

８９５．５３

营业利润

３７０

，

４４３

，

８７７．４０ ３７

，

３６２

，

９８６．３７ ３０

，

４８０

，

９１７．１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９

，

９３５

，

７２８．０１ ７８

，

１０４

，

０３５．６９ ６５

，

８０２

，

５０５．６６

净利润

８５

，

８８０

，

６３３．３６ ９３

，

０８５

，

９０７．９５ ７７

，

６２４

，

３３６．３８

（二）武陵源旅游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张家界市武陵源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军地坪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９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７６

税务登记证号：湘地税字

４３０８１１７２７９７２９１９

法定代表人：侯启雄

公司类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武陵源风景区门票销售及旅游相关产业服务，旅游产品制造、销售；设计、发布户外广告；旅

游产业开开；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机动车辆保险（有效期三年）；园林绿化（凭资质证）。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武陵源旅游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由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出资组建，属国有独资企业，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上述出资已经全部到位并经张方正会师验字［

２００１

］

１２１

号《验资报告》验证。

经武陵源区人民政府同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就武陵源旅游公司

增资事宜作出决议（张武国资［

２０１０

］

０１

号），同意增加武陵源旅游公司注册资本

３４０００

万元，其中货币增资

１１７４９

万元，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

２２２５１

万元。张家界锦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此次增资事项出具了张锦

诚会验字［

２０１０

］

００８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武陵源旅游公司就上述增资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

目前，武陵源旅游公司与其股东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 武陵源区旅游门票管理局作为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政府的代表履行对武陵源旅游公司的股东

职责。

３

、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武陵源旅游公司主要经营武陵源风景区门票销售，开发并推广旅游项目，广告业务等。

４

、主要财务数据

武陵源旅游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总资产

２

，

３０１

，

９２７

，

０３０．０５ １

，

８２４

，

２４６

，

３７４．１４ １

，

５１９

，

５２５

，

２７７．９４

总负债

１

，

２９９

，

２５８

，

６７６．２０ ９８３

，

４２９

，

７８０．３８ ８３７

，

６８７

，

２９０．３１

净资产

１

，

００２

，

６６８

，

３５３．８５ ８４０

，

８１６

，

５９３．７６ ６８１

，

８３７

，

９８７．６３

营业收入

５１８

，

６８４

，

４９３．００ ３２８

，

５０６

，

５３５．００ ２６１

，

３００

，

９６５．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４

，

００８

，

９６４．２９ １１

，

１８８

，

３５１．９６ －４

，

４００

，

４８７．９８

利润总额

１５

，

８０２

，

３４６．７８ １１

，

９７１

，

４７４．８４ １

，

１４０

，

９６８．１３

净利润

１１

，

８５１

，

７６０．０９ ８

，

９７８

，

６０６．１３ ５９６

，

７２２．６３

注：武陵源旅游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经湖南财苑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湘财苑财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９

号），

２０１０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

日

住所：张家界锣鼓塔

注册资金：人民币

２２５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３０８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２

（

３－３

）

税务登记证号：湘地税字

４３０８１１４４６７９４３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李军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公园管理；园林绿化。下属企业整体出租、旅游门票、旅游服务、木材、建筑材料、照相、针纺

纺织品、百货、文化用品、副食、五金交电、化工用品、水电、石油、液化汽汽车修理、养殖、歌舞欣赏、保健按

摩、茶叶加工、电视广告（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的，凭相关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２

、历史沿革及股权结构

森林公园管理处系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

日在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陵源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其上级主管单位为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森林公园管理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２５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公园

管理，园林绿化；下属企业整体出租旅游门票、旅游服务、木材、建筑材料、相、针纺织品、百货、文化用品、副

食、金交电、化工用品、水电、石油、液化气、汽车修理、养殖、歌舞欣赏、保健按摩、茶叶加工、电视广告（以上

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凭相关部门核发的许可证为准）。

森林公园管理处最近三年均通过了工商年检，依法有效存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不存在有破产、

解散、清算以及其他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企业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目前，森林公园管理处与其上级单位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３

、控股及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森林公园管理处控股及参股企业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张家界绿源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８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及矿产项目投资

张家界市易程天下环保客运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１１－２０ ５

，

０００ １９％

景区内游客运输业务

张家界黄石寨客运索道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３－２６ ３

，

６００ ４９％

景区索道运营管理业务

４

、主要业务及经营情况

森林公园管理处主要从事公园管理、园林绿化、旅游门票、旅游服务等业务。

５

、主要财务数据

森林公园管理处最近三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总资产

１

，

４４６

，

３８４

，

６７０．２７ ４０３

，

６８８

，

１１７．２５ ３３９

，

３０７

，

８１２．２３

总负债

２５６

，

６５３

，

５２９．０１ ２１７

，

３９８

，

５４６．７９ ３６４

，

０３０

，

９８９．４８

净资产

１

，

１８９

，

７３１

，

１４１．２６ １８６

，

２８９

，

５７０．４６ －２４

，

７２３

，

１７７．２５

营业收入

８９

，

８３６

，

４１５．７０ ６７

，

６４１

，

４１０．１１ ６６

，

２５５

，

８４８．８９

营业利润

１０

，

５７２

，

７２３．５０ －５２

，

０７６

，

９０７．４０ ４５

，

３０１

，

２０４．４２

利润总额

４

，

４８８

，

５１２．６８ －４９

，

０３２

，

７８５．６６ －４５

，

７４４

，

２５７．３４

净利润

４

，

４８８

，

５１２．６８ －４９

，

０３２

，

７８５．６６ －４７

，

２４４

，

２５７．３４

注：森林公园管理处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表经湖南天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鸿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３

号），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前，经投集团持有公司

４４

，

９１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２０．４１％

，是张股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

控股股东。此外，经投集团全资子公司土地房产公司持有张股公司

３．５３％

股份，经投集团合计控制张股公

司

２３．９４％

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经投集团直接或间接持股比例为

３２．４４％

，仍为张股

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未导致张股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资产过户及验资情况

（一）资产交付及过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原由经投集团、武陵源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持有的环保客运

１００％

股权已

变更至公司名下，并已于环保客运的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验资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张股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验资，并出

具了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４６２

号《验资报告》。

六、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经投集团、武陵源

旅游公司及森林公园管理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１００

，

７９９

，

７３２

股的登记手续。

七、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 称：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东路

２０

号中信建投大厦五楼

联 系 人：王安祺、吴艳

联系电话：

０７４４－８２８８６３０

传真号码：

０７４４－８２９０２１８

（二）独立财务顾问

名 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项目主办人：刘奇、赵伟

项目协办人：张景耀

项目组成员：刘奇、赵伟、张景耀、陈光、张维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李荣

经办律师：杨柳清、丁少波、熊林

电 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６９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四）拟购买资产的财务审计机构

名 称：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７３

号裕惠大厦

Ｇ１２０２

法定代表人：赵建中

经办注册会计师：周红宇、张乾明

电 话：

０１０－６８７３１０１０

传 真：

０１０－６８４７９９５６

（五）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

名 称：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国英园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１８

室

法定代表人：何振廷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黄新、段龙

电 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８０５８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８０００

（六）上市公司验资机构

名 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西路乙

１９

号华通大厦

Ｂ

座二层

法定代表人：陈永宏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先宇、张琪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１８７６６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１８７３７

第二节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利于提高张股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经营能力， 维护上市公司长远利益和

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目前，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过户及相关新增股份发行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张股公司已合法取得

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本次交易双方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他约定的履行与约定一致，合法有效。经投集团、武陵

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关于环保客运调度大楼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承诺函、关于对环保

客运固定资产更新资金需求提供支持的承诺、关于过渡期损益的承诺、关于标的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及协

议等所作约定合法有效，继续履行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张股公司向经投集团、 武陵源旅游公司和森林公园管理处等发行的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张股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

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张股公司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不存在履约障碍。

第三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张股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实施已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和批准；

（二）张股公司已向经投集团、产业公司、森林公园管理处发行了股票，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三）张股公司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出的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及实施情

况相符，不存在差异；

（四）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中，张股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

的情形，也不存在张股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均已按照相关协议及承诺的约定

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应义务，在履行相应义务过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及承诺的行为；

（六）张股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资产交割实施完成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新增股份上市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第四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套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报材料 ；

２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２

号）；

３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张家界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３３

号）；

４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湘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４６２

号《验资报告》；

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６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招商证券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７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

况的法律意见书》。

二、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和网站查询有关备查文件：

１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东路

２０

号中信建投大厦五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４４－８２８８６３０

传真号码：

０７４４－８２９０２１８

联 系 人：王安祺、吴艳

２

、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 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３８～４５

楼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项目主办人：刘奇、赵伟

项目协办人：张景耀

项目组成员：刘奇、赵伟、张景耀、陈光、张维

电 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李荣

经办律师：杨柳清、丁少波、熊林

电 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６９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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